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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４７３—２０１６«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与 NY/T４７３—２０１６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畜禽饲养场防疫基本条件和屠宰加工厂防疫基本条件(见第４章、第６章);

b) 增加了畜禽饲养卫生防疫要求和畜禽屠宰加工卫生防疫要求的部分内容(见第５章、第７章);

c) 增加了不同畜禽饲养密度要求(见附录 A);

d) 更改畜禽不应患病种类名录(见附录B,２０１６版的附录 A􀆰１).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

安全与标准研究所、青岛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青岛市畜牧工作站(青岛市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山东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农业农村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青岛京诚有限公司、唐山市食品药品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浙江省农产品绿色发展中

心、青岛西海岸新区农业农村局、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万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翠平、王玉东、王淑婷、秦立得、刘坤、赵思俊、李伟红、付红蕾、郝小静、张志华、

冯世勇、肖继友、王传彬、乔春楠、刘亚涛、万思敬、董国强、初晓娜、郑百芹、高翔、韩泽雨、由海涛、张鹤鹏、
张海生、付新成、吴秀存、董艳朕、吴力、张小琴、张国生、韩燕红、孟浩、戴廷灿、杨圣仁、刘成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１年首次发布为 NY/T４７３—２００１«绿色食品　动物卫生准则»;
———２０１０年首次发布为 NY/T１８９２—２０１０«绿色食品　畜禽饲养防疫准则»;
———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修订为 NY/T４７３—２０１６«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合并替代 NY/T４７３

和 NY/T１８９２两个标准.增加了文字性描述.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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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食品畜禽饲养场和屠宰加工厂的防疫基本条件和卫生防疫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食品畜禽饲养场和屠宰加工厂的卫生防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１２６９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１８５９６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１９４７７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牛

GB/T１９４７８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鸡

GB/T１９４７９　畜禽屠宰良好操作规范　生猪

GB３１６５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３１６５０􀆰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４１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３９９１５　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

NY/T３８８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３９１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３９３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４７１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４７２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６５８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６８２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１０５６　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

NY/T１１６７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１１６８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１１６９　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T１３４０　家禽屠宰质量管理规范

NY/T１３４１　家畜屠宰质量管理规范

NY/T１５６９　畜禽养殖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通则

NY/T２８４３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兽医卫生规范

NY/T３０７５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NY/T３３８４　畜禽屠宰企业消毒规范

NY/T３４４５　畜禽养殖场档案规范

NY/T３４６９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羊

NY/T３７４１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鸭

NY/T３７４２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鹅

NY/T３７４３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

NY/T３９６４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牦牛

NY/T４２７１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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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４２７２　畜禽屠宰良好操作规范　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８号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７号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牧发〔２０２３〕１６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等２２个动

物检疫规程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１７６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２５０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３６３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年第３号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医发〔２０１７〕２５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７１０号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AA级绿色食品　AAgradegreenfood
产地环境质量符合 NY/T３９１的要求,遵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生产过程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

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兽药、渔药、添加剂等物质,产品质量符合

绿色食品产品标准,经专门机构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３􀆰３
A级绿色食品　Agradegreenfood
产地环境质量符合 NY/T３９１的要求,遵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生产过程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

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生产资料,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产品标准,经
专门机构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３􀆰３
动物卫生　animalhealth
防治动物疾病、保障动物健康和动物环境卫生,以及保证动物及其产品对人体健康无害的一切措施.

３􀆰４
动物防疫　animaldiseaseprevention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诊疗、净化、消灭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以及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无

害化处理.

３􀆰５
执业兽医　licensedveterinarian
具备兽医相关技能,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兽医执业资格,依法从事动物诊疗和动物保健等经营活动

的兽医.包括执业兽医师、执业助理兽医师.

４　畜禽饲养场防疫基本条件

４􀆰１　场址选择

４􀆰１􀆰１　畜禽饲养场,应选择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无污染和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特别与畜禽屠宰加工厂

(场)、动物隔离场、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动物诊疗场所以及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
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场址选择应符合 NY/T６８２的要求.

４􀆰１􀆰２　畜禽饲养场的生态、大气环境和畜禽饮用水水质等环境条件应符合 NY/T３９１的要求;畜禽饲养

场的环境质量和卫生控制应符合 NY/T１１６７的要求.

４􀆰１􀆰３　畜禽饲养场的环境质量应符合 NY/T３８８的要求;畜禽饲养场污染控制技术应符合 NY/T１１６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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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４􀆰１􀆰４　畜禽饲养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８号的要求,通过动物防疫条件审查,获
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４􀆰２　建设布局

４􀆰２􀆰１　畜禽饲养场的规划布局应符合 NY/T６８２的要求.

４􀆰２􀆰２　根据畜禽饲养场生产工艺要求,划分功能区.一般划分为生活管理区、辅助生产区、生产区、隔离

区和无害化处理区.各区域应科学设计和建设,布局合理.不同区域相互隔离并设有醒目标识.

４􀆰２􀆰３　根据畜禽饲养场实际情况,应设置包括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配备进行

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场所和设施设备;配备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冷藏冷冻等暂

存设施设备.

４􀆰２􀆰４　需要引入畜禽的饲养场,应有相对独立的隔离饲养区域.并配备独立的患病动物隔离饲养舍.

４􀆰２􀆰５　自繁自养饲养场的种畜禽舍、禽孵化室和商品饲养舍应相对独立,并有一定间隔距离,或设有有效

隔离屏障.

４􀆰２􀆰６　粪污堆放和无害化处理等场所或区域应处于场址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４􀆰３　基本要求

４􀆰３􀆰１　饲养场入口处应设置消毒的设施.车辆入口处建设与门口同宽的消毒池,消毒池长度和药液深度

应满足消毒要求.宜在车辆入口处两侧和顶部设有车辆喷雾消毒装置,确保正常使用.应及时定期更换

消毒池内消毒液,并做好消毒液更换记录.

４􀆰３􀆰２　饲养场人员入口应设消毒间、喷淋消毒间或淋浴间.消毒间地面设置与门同宽的消毒池(垫),上
部设置喷雾消毒装置.

４􀆰３􀆰３　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确保人员、物料、畜禽和粪污等应单方向流动,避免交叉污染.

４􀆰３􀆰４　应适当进行道路硬化和环境绿化,保持场内各区域环境、地面、道路卫生清洁.

４􀆰３􀆰５　做好生物性灭害、防害工作.定期灭蚊蝇、灭鼠,配备防鸟、防兽害的设施设备.

４􀆰３􀆰６　同一饲养场所内不应混养不同种类的畜禽.

４􀆰３􀆰７　饲养场建设畜禽粪污收集、暂存、处理场所和设施,并配套无害化处理设备.

４􀆰３􀆰８　应建立消毒、免疫、药物使用、动物隔离、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档案管理等

动物防疫制度.

４􀆰３􀆰９　应固定专人接受和配合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动物疫病监测、防疫

检查和监督指导.

４􀆰３􀆰１０　畜禽销售或异地转运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７号的要求,主动向当地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出检疫申报,并获得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５　畜禽饲养卫生防疫要求

５􀆰１　人员

５􀆰１􀆰１　饲养场技术人员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T３９９１５的要求.

５􀆰１􀆰２　应配置与养殖规模相适应数量、并具备相关技术水平的执业兽医,并持证上岗.

５􀆰１􀆰３　实施全体人员定期体检制度,饲养场不应聘用患有法定人兽共患传染病的人员.

５􀆰１􀆰４　建立全员教育培训制度,定期进行畜禽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控的新型技术、法律标准等知识的培训.

５􀆰１􀆰５　进入饲养场的人员应通过消毒室消毒或淋浴间沐浴后,更换生产区工作服和鞋、帽后方可进入.
生产区工作服和鞋、帽应定期清洗、消毒.不应将生产区工作服、鞋穿入生活区内.

５􀆰１􀆰６　严格进出场人员管理,做好人员出入登记.外来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生产区.如确需进入的,
应征得饲养场负责人同意,并经消毒或淋浴,更换生产区工作服和鞋、帽后,在相关人员引导下方可进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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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　职工家中不得饲养同类畜禽,杜绝携带禽鸟、宠物及畜禽肉产品进入饲养场内.

５􀆰１􀆰８　饲养场应实施封闭管理,严格控制饲养人员出入场区和相互串访栋舍.

５􀆰２　动物引入

５􀆰２􀆰１　自繁自养的饲养场,应定期对饲养的种畜禽进行疫病检测.应主动进行有关疫病的净化.

５􀆰２􀆰２　饲养场引入的动物或动物精液、胚胎或种蛋等种质材料应来源于持有有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种畜禽场或遗传材料经营机构,并符合种畜禽健康标准.

５􀆰２􀆰３　确保引入动物健康.动物的输出场至少过去６个月内未发生附录B􀆰１规定的动物疫病.对引入

的动物,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牧发〔２０２３〕１６号的规定,取得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和无特定动

物疫病证明后,方可引入.畜禽检疫不应患有附录B规定的动物疫病.

５􀆰２􀆰４　引入的动物,应先在动物隔离舍饲养观察一段时间,至少隔离３０d,确认健康方可进场饲养.不合

格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５􀆰２􀆰５　运输动物的车辆、器具及运输过程应符合 NY/T２８４３的要求,在装运动物前后均应进行清洗、
消毒.

５􀆰３　饲料、兽药等投入品

５􀆰３􀆰１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产品应符合 NY/T４７１的要求.

５􀆰３􀆰２　饲养场区内植物使用农药应符合 NY/T３９３的要求.

５􀆰３􀆰３　不应使用餐厨垃圾(泔水)饲喂动物,也不应使用未经热处理的动物产品作为饲料饲喂动物.

５􀆰３􀆰４　饲养场应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畜禽的抗病力.宜使用微生态制剂和中药制剂预防治疗动物疫病,
宜不用或少用预防性兽药.兽药的使用和残留限量应符合 NY/T４７２、GB３１６５０、GB３１６５０􀆰１、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１７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２５０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３６３号的要求.

５􀆰３􀆰５　用于动物疫病免疫、诊疗的生物制品,均应来自具有国家兽药批准文号的生产厂家,或经农业农村

部备案,或有进口兽药注册证书.

５􀆰４　动物福利

５􀆰４􀆰１　供给充足的饮水和优质饲料.

５􀆰４􀆰２　避免过冷过热、噪声、光线和人为动作的应激.

５􀆰４􀆰３　保持舍内通风和空气清新,适宜的光照,控制合理饲养密度.根据当地畜牧养殖情况,结合当地染

疫程度,确定畜禽的饲养密度.应等同或优于附录 A规定的不同畜禽的饲养密度基本要求.

５􀆰４􀆰４　通过采取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的措施,确保畜禽健康.

５􀆰４􀆰５　散养或放牧的畜禽饲养场,应有充足的畜禽自由活动场所.

５􀆰５　疫病防制

５􀆰５􀆰１　消毒

５􀆰５􀆰１􀆰１　饲养场消毒使用的药物,应符合 NY/T４７２的要求.

５􀆰５􀆰１􀆰２　畜禽饲养场应按NY/T３０７５规定执行,建立消毒制度或消毒程序,对以下环节进行定期标准化

消毒:

a)　进出人员;

b) 工作服和鞋、帽;

c) 出入车辆及车上设备用具;

d) 场区道路和环境;

e) 圈舍的内外部环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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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饮水和饲喂设备;

g) 饲料加工区域、饲草、垫料等;

h) 兽医实验室;

i) 粪尿、污水和粪污堆放及无害化处理场所;

j)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存放及无害化处理场所.

５􀆰５􀆰１􀆰３　运送饲料及其他物料的车辆必须在大门外清洗、消毒,喷雾消毒时应持续一定时间.物料入场

须在指定地点存放至少７２h后方可使用,能熏蒸消毒的最好用甲醛配合高锰酸钾进行熏蒸消毒.

５􀆰５􀆰１􀆰４　搞好畜禽舍内外环境卫生,生产区做好定期消毒工作.所用用具每周用指定消毒剂消毒一次,
消毒后用清水冲洗干燥后使用.对每批畜禽的每个周转环节都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扫、清洗、消毒.畜

禽转场或空舍后,应对空舍和设施设备进行清洗、消毒,至少空舍１周后,方可再饲养畜禽.

５􀆰５􀆰１􀆰５　进入圈舍的设备和用具,如加料车、料箱、蛋盘和蛋箱等,应在消毒后方可在生产区使用.

５􀆰５􀆰２　免疫

５􀆰５􀆰２􀆰１　应制定并实施适于本场的免疫计划和免疫程序.

５􀆰５􀆰２􀆰２　免疫预防的疫病种类应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强制免疫的疫病.

５􀆰５􀆰２􀆰３　实施免疫时,免疫密度应达到１００％,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应全年保持在７０％以上.

５􀆰５􀆰２􀆰４　应按疫苗说明书和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接种.应在动物健康状况下进行免疫,但在发生疫情时的

紧急接种除外.

５􀆰５􀆰２􀆰５　免疫后,饲养场应开展自检或委托有资质的动物疫病检测机构进行免疫抗体水平监测,以便及

时补充免疫或强化免疫.

５􀆰５􀆰３　疫病诊疗

５􀆰５􀆰３􀆰１　发生动物疫病或疑似动物疫病时,应由本场执业兽医和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临床和

实验室诊断,得出初步诊断结果.

５􀆰５􀆰３􀆰２　发生普通动物疫病时,应按照执业兽医处方,使用药物或生物制品等进行治疗或预防.兽药使

用应符合 NY/T４７２的要求.

５􀆰５􀆰３􀆰３　当发生或疑似发生畜禽重大动物疫病时,及时上报疫情,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按国家有关

规定采取隔离、扑杀、消毒、净化等措施.对同场无需扑杀的畜禽应进行紧急免疫或采取相关治疗措施.

５􀆰５􀆰４　疫病监测

５􀆰５􀆰４􀆰１　应按照附录B所列疫病,结合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制定实施动物疫病监测方案,并根据监测结

果及时调整免疫计划和疫病预防措施.

５􀆰５􀆰４􀆰２　强制免疫疫病的监测方案按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规定执行.

５􀆰５􀆰４􀆰３　饲养场应主动开展动物疫病监测,并配合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疫病监测工作,监测

结果应及时上报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５􀆰５􀆰５　疫情报告和控制

５􀆰５􀆰５􀆰１　建立并实施饲养员或执业兽医每日巡察制度,并执行国家动物疫情报告的规定.

５􀆰５􀆰５􀆰２　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报告,并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５􀆰５􀆰５􀆰３　当发现动物疑似感染重大动物疫病时,应按照５􀆰５􀆰３􀆰３的规定执行.

５􀆰５􀆰５􀆰４　饲养场应根据疫情发生和疫病监测情况,制定并实施疫病清除和净化计划,逐步清除和净化

疫病.

５􀆰６　无害化处理

５􀆰６􀆰１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３号的规定,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

理进行管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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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医发〔２０１７〕２５号的规定,对病死、扑杀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或委托有资质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企业集中处理.

５􀆰６􀆰３　饲养过程中产生的剩草、剩料及垫料等废弃物及粪尿等排泄物应按NY/T１１６８的规定执行,进行

无害化处理后,方可利用.

５􀆰６􀆰４　畜禽饲养场污水、污物的排放应符合 GB１８５９６的要求.

５􀆰７　质量管理体系

５􀆰７􀆰１　畜禽饲养场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确定质量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相应职责.并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能够被有效地执行.

５􀆰７􀆰２　质量管理体系应符合 NY/T１５６９的要求.制定并实施各种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定期开展质量

管理培训.

５􀆰８　动物标识和档案管理

５􀆰８􀆰１　应按 NY/T３４４５的规定建立养殖档案,使用耳标等动物标识,保持可追溯生产全过程的详细记

录.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有要求建立电子养殖档案的,应建立电子养殖档案.每群畜禽的养殖档案记

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生产记录,包括舍号、畜禽品种、来源、进出场日期、标识情况、变动情况(转入、转出等)、死淘数、
存栏数、繁殖情况、产品产量、耗料量、记录时间、记录人员等.

b) 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及疫苗等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包括投入品名称、生产商、批号/生产

日期、失效日期(兽药和疫苗)、购买日期、使用时间、用量、停止时间、记录时间、记录人员等.

c) 消毒记录,包括消毒场所、消毒药名称、消毒日期、消毒剂量、消毒方法、消毒人员等.

d) 免疫记录,包括舍号、免疫时间、存栏数量、免疫数量、疫苗名称、生产商、批号(有效期)、免疫方

法、免疫剂量、免疫人员等.

e) 诊疗记录,包括舍号、时间、畜禽标识编码、日龄、发病数、病因、用药名称、用药方法、诊疗结果、停
药时间、休药期、愈后情况、诊疗人员等.

f) 疫病监测记录,包括采样日期、舍号、采样数量、监测项目、监测单位、监测结果、处理情况、监测人

员等.

g)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记录,包括畜禽标识编码、日期、数量、处理或死亡原因、处理方法、处理单

位、处理人员等.

h)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记录,包括场所、方法、日期、处理人员等.

i) 设备、设施检定和维护记录,包括日期、设备名称、检定单位、检定证书、维护情况、检定或维护人

员等.

j) 产品质量检验记录,包括产品名称、检验日期、检验方法、检验单位、检验结果、检验人员等.

k) 产品销售记录,包括销售时间、销售批次、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地点、销售对象等.

l) 生猪、牛、羊饲养场的βＧ受体激动剂检测报告;生猪饲养场的非洲猪瘟检测报告(包括自检报告)等.

５􀆰８􀆰２　种畜禽场应建立种畜禽(如种牛、种猪)个体养殖档案(系谱档案卡),利于品种保护和改良.个体

养殖档案应包括动物标识编码、性别、出生日期、父系和母系品种类型、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

５􀆰８􀆰３　所有记录和档案应由生产负责人签字后,由专人妥善保管,定期归档.保存时间参照 GB/T
３９９１５的规定执行.管理记录保存时间为２年,商品猪、禽的养殖档案保存时间为２年,羊为１０年,牛为

２０年,种畜禽长期保存.

６　畜禽屠宰加工厂防疫基本条件

６􀆰１　厂址选择

６􀆰１􀆰１　屠宰加工厂选址应远离受污染的水源地,避开产生有害气体、烟尘等污染源的地区和场所.应与

畜禽饲养场、动物隔离场、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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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屠宰加工厂的周围环境、大气和水质等环境条件应符合 NY/T３９１的要求.

６􀆰１􀆰３　屠宰加工厂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８号的规定,通过动物防疫条件审查,获
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６􀆰２　建设布局

６􀆰２􀆰１　屠宰加工厂的建设布局应符合 GB１２６９４的要求.厂区应划分生产区和非生产区(生活办公区).
活畜禽、废弃物运送与成品出厂不应共用一个大门,场内不应共用一个通道.

６􀆰２􀆰２　屠宰加工厂配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间、待宰圈、隔离间、急宰间、封闭式熏蒸消毒间、实验

室、官方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间等.屠宰间应配备检疫操作台.待宰圈应有动物充足的活动场所和必要

的设施设备,以保障动物福利.

６􀆰２􀆰３　生产区各车间的布局与设施,符合生产工艺、卫生和检验检疫要求.人流、物流互不干扰,车间清

洁区和非清洁区应分隔.

６􀆰２􀆰４　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运输车辆和工具清洗、消毒的场地,并配备清洗消毒设备.

６􀆰２􀆰５　应分别设立可食用和非可食用副产品加工处理间.食用副产品加工车间的面积与屠宰规模相适

应,工艺布局做到不同加工处理区分隔,设施设备符合卫生要求.

６􀆰２􀆰６　屠宰加工厂设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链暂存设

施.没有无害化处理能力的屠宰加工厂,应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无害化处理企业实施无害化处理.

６􀆰２􀆰７　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处于厂址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６􀆰３　基本要求

６􀆰３􀆰１　屠宰加工厂厂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生产区与非生产区(生活办公区)严格分开,并有隔离

设施.

６􀆰３􀆰２　屠宰加工厂厂区主要道路应硬化,路面平整、易冲洗、不积水.

６􀆰３􀆰３　屠宰加工厂的消毒,应按 NY/T３３８４的规定执行.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

毒池,应及时更换消毒池内消毒液,做好消毒液更换记录.

６􀆰３􀆰４　生产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间,消毒间地面设置与门同宽的消毒池(垫),上部设置喷雾消毒

装置.应设置换鞋设施或工作靴鞋消毒设施,其规格尺寸应满足消毒需要.

６􀆰３􀆰５　屠宰加工厂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

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６􀆰３􀆰６　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６􀆰３􀆰７　驻屠宰加工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７号规

定,对动物产品检验检疫后,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６􀆰３􀆰８　屠宰加工厂不得饲养与屠宰加工无关的动物.

６􀆰３􀆰９　不同畜禽的屠宰加工厂,应按不同的畜禽屠宰操作规程(良好操作规范)要求进行屠宰.牛按

GB/T１９４７７的规定执行,鸡按 GB/T１９４７８的规定执行,生猪按 GB/T１９４７９的规定执行,羊按 NY/T
３４６９的规定执行,鸭按 NY/T３７４１的规定执行,鹅按 NY/T３７４２的规定执行,驴按 NY/T３７４３的规定

执行,牦牛按 NY/T３９６４的规定执行,鹿按 NY/T４２７１的规定执行,兔按 NY/T４２７２的规定执行.

７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防疫要求

７􀆰１　人员

７􀆰１􀆰１　屠宰加工厂的人员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１２６９４的要求.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官方

兽医和检验检疫人员.

７􀆰１􀆰２　屠宰加工厂的工作人员每年进行一次体检,取得所在区域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方可上岗.应做

好人员防护,必要时做临时健康检查,避免员工感染人兽共患病或引起其他危害.

７􀆰１􀆰３　屠宰加工厂应建立全员教育培训制度,并定期进行有关法规和知识的培训.对从事屠宰、分割、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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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检验和卫生控制的人员应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７􀆰１􀆰４　从事肉类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和管理的人员,不得将与生产无关物品带入车间,不得佩带首饰,不
得化妆.进入车间时应洗手、消毒并穿着工作服、鞋、帽后方可进入.

７􀆰１􀆰５　外来人员不得直接进入生产区,确需进入者,应征得屠宰加工厂负责人同意,并在有关人员引导

下,经洗手、消毒,更换生产区工作服、鞋、帽方可进入.

７􀆰１􀆰６　不同卫生要求的区域或岗位的人员应穿戴不同颜色或标志的工作服、帽,不同加工区域人员不应

串岗.

７􀆰２　防疫

７􀆰２􀆰１　屠宰加工厂,应对入场待宰的畜禽进行证物查验,进行检验检疫.对代宰代售委托屠宰加工的,双
方应签定委托屠宰销售协议或购销合同.

７􀆰２􀆰２　屠宰加工厂定期接受有关部门的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和卫生防疫监管.

７􀆰２􀆰３　有特定动物疫病(如生猪的非洲猪瘟)和特定药物(如生猪、牛、羊的βＧ受体激动剂)的检验项目时,
应在出栏时或进入屠宰加工厂前随机抽样检验,有不合格项目的畜禽不能进厂屠宰.

７􀆰２􀆰４　只有获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特定检验项目合格的畜禽,才准许进入屠宰线屠宰.

７􀆰３　检验检疫

７􀆰３􀆰１　基本要求

７􀆰３􀆰１􀆰１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牧发〔２０２３〕１６号的要求进行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

７􀆰３􀆰１􀆰２　屠宰加工厂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检验实验室、仪器设备、技术人员,建立各种管理制度,
检测要有原始记录备查.

７􀆰３􀆰１􀆰３　委托社会检验机构承担检测工作的,检验机构应具有相应的资质,应满足委托检测工作的需要,
双方应签定委托协议.

７􀆰３􀆰１􀆰４　检验人员应经培训和考核合格后上岗.生产加工和检验用仪器设备和计量器具,应进行计量检

定和校准,确保仪器设备运行和性能正常.

７􀆰３􀆰２　宰前检查

７􀆰３􀆰２􀆰１　供宰畜禽应附有动物检疫证明,并佩戴符合要求的动物标识.对于口蹄疫和非洲猪瘟等特定疫

病应提供来自于非疫区和检疫无疫的证明.

７􀆰３􀆰２􀆰２　家畜在进入屠宰加工厂前,应按比例进行βＧ受体激动剂药物自检或委托检测,检测合格方可进

场屠宰.

７􀆰３􀆰２􀆰３　对入厂待宰的畜禽要进行临床健康检查,对行为、体态、有无外伤、排泄物及气味有异常的畜禽

应隔离观察,并做进一步检查,必要时应抽样进行实验室检验检测.应将宰前检查信息及时反馈给畜禽饲

养场和宰后检查人员.

７􀆰３􀆰２􀆰４　宰前发现附录B所列的疫病应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同时报告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患有其他疫病的畜禽,应实行急宰,将病变部分剔除并无害化处理,并对有关场所采

取严格消毒等防疫措施.

７􀆰３􀆰２􀆰５　检查判定为健康的畜禽,在获得准宰通知后即可进入屠宰加工厂屠宰.

７􀆰３􀆰３　宰后检查

７􀆰３􀆰３􀆰１　屠宰加工厂应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用于宰后检查,生猪屠宰间应设有旋毛虫检验室,并配备检

验设施设备.

７􀆰３􀆰３􀆰２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牧发〔２０２３〕１６号的规定,对畜禽头部、蹄(爪)、胴体、内脏

及有关组织进行同步检疫,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检验.

７􀆰３􀆰３􀆰３　生猪屠宰加工厂应有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或协议的官方兽医实验室,当检测到非洲猪瘟阳性结

果时,应立即向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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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３􀆰４　检疫不合格的胴体、肉品和内脏等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判定废弃的胴体、肉品和内

脏等应做明晰标记,避免与其他肉类混淆.

７􀆰３􀆰３􀆰５　为更好地完成宰后检查或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官方兽医有权要求减慢或停止屠宰工作.

７􀆰３􀆰３􀆰６　检疫合格的胴体、肉品应统一加盖检疫合格章,并签发检疫合格证.

７􀆰３􀆰４　无害化处理

７􀆰３􀆰４􀆰１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２２〕第３号的规定,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

处理工作进行管理.

７􀆰３􀆰４􀆰２　有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屠宰加工厂,对检出附录B所列的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以及其他中毒性

疾病或有害物质残留的畜禽及其组织,应使用专门密闭容器盛放和专用车辆运送,并在官方兽医的监督

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医发〔２０１７〕２５号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有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屠

宰加工厂,应将上述情形的畜禽及组织暂存于冷冻环境中,定时通知协议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企业集中收

集处理.

７􀆰３􀆰４􀆰３　其他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及其组织,应在官方兽医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７􀆰４　屠宰加工厂卫生管理

７􀆰４􀆰１　屠宰和加工的卫生控制

屠宰和加工过程的卫生控制,应符合 GB１２６９４的要求.

７􀆰４􀆰２　管理体系

７􀆰４􀆰２􀆰１　屠宰加工厂应按 NY/T１３４０、NY/T１３４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７１０号的规定进

行质量管理.屠宰加工厂宜参照 GB/T２０５５１,建立并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７􀆰４􀆰２􀆰２　屠宰加工厂最高管理者应明确企业的卫生质量方针和目标,配备相应的组织机构、提供足够的

资源,以确保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有效实施.

７􀆰４􀆰３　卫生管理要求

７􀆰４􀆰３􀆰１　屠宰加工厂应制定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事故处置应急预案.明确执行人的职责、确定执

行频率,实施有效的监控和预防纠偏措施.

７􀆰４􀆰３􀆰２　接触肉类的器具、手套和内外包装材料应清洁,符合卫生要求.员工操作应确保肉类免受交叉

污染.

７􀆰４􀆰３􀆰３　供操作人员洗手消毒的设施和卫生间设施应保持清洁并定期维护.直接或间接接触肉类的水

和冰应符合卫生要求.

７􀆰４􀆰３􀆰４　接触肉类的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要求,防止化学、物理或生物污染物污染.

７􀆰４􀆰３􀆰５　应预防和消除鼠害、虫害和鸟类危害.

７􀆰５　产品包装、储藏和运输

畜禽产品的包装、储藏和运输的卫生防疫要求,应符合 NY/T６５８、NY/T１０５６、GB１２６９４和 NY/T
２８４３的要求.

７􀆰６　产品追溯和召回

７􀆰６􀆰１　应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并实现有效追溯.

７􀆰６􀆰２　在屠宰加工厂屠宰加工各环节配备监控设备,并纳入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监控体系.

７􀆰６􀆰３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对于不安全的畜禽产品应立即召回,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需要无害化处

理的,应在官方兽医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７􀆰７　记录和档案管理

７􀆰７􀆰１　应建立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要求的各种制度、程序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包括畜禽入场验收、宰前

检查、宰后检查、无害化处理、产品储藏运输、产品追溯、产品召回、屠宰加工和检疫检验所用仪器设备和设

施、运输车辆的使用和维护记录等,记录内容应完整、准确、真实.确保能在屠宰、加工及出厂各环节都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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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追溯.

７􀆰７􀆰２　建立个人档案.做好人员入职、培训、考核及任命等详细记录.

７􀆰７􀆰３　为确保管理体系运行,应制定并执行质量记录管理程序,严格档案管理.

７􀆰７􀆰４　所有记录应准确、规范、可追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２年.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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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不同畜禽饲养密度基本要求

　
表 A􀆰１规定了不同饲养方式下不同畜禽的饲养密度

表A􀆰１不同畜禽饲养密度基本要求

畜禽种类 畜禽种类 圈舍类型 饲养密度

蛋鸡(鸭)
后备蛋鸡(鸭)

产蛋鸡(鸭)

笼养(富集) 不大于１８只/m２

平养(网上和地面) 不大于１２只/m２

笼养(富集) 不少于７５０cm２/只

肉鸡(鸭) 商品肉禽舍
笼养(富集) 不大于３３kg/m２

平养(室内) 不大于１３只/m２ 或２７􀆰５kg/m２

猪
育肥猪

≤５０kg 不少于０􀆰５m２/头

５０kg~８５kg 不少于０􀆰５５m２/头

８５kg~１００kg 不少于０􀆰６５m２/头

＞１００kg 不少于１m２/头

仔猪≤３０kg 不少于０􀆰４５m２/头

牛

奶牛
栓系式 不少于８m２/头

散栏式(棚舍) 不少于８m２/头

肉牛(圈养)

≤１５０kg 不少于１􀆰５m２/头

１５０kg~２００kg 不少于２m２/头

２００kg~３５０kg 不少于３m２/头

＞３５０kg 不少于５m２/头

公牛 不少于１６m２/头

羊
绵羊、山羊 １􀆰２m２~２􀆰０m２/头

羔羊 ０􀆰５m２~０􀆰６m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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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畜禽不应患病种类名录

　
B􀆰１规定了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时畜禽不应患病的种类

表B􀆰１　畜禽不应患病种类名录

序号 动物种类 疫病名称

１ 猪 　口蹄疫、非洲猪瘟、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炭疽、猪丹毒、囊尾蚴病、旋毛虫病

２ 牛
　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牛结核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传染性脓疱外阴阴道炎)、
牛结节性皮肤病、日本血吸虫病

３ 羊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炭疽、布鲁氏菌病、蓝舌病、绵羊痘和山羊痘、山羊传染性胸膜肺

炎、棘球蚴病、片形吸虫病

４
马属动物

(马、驴、骡) 　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感、马腺疫、马鼻肺炎

５ 兔 兔出血症、兔球虫病

６
禽类

(鸡、鸭、鹅等) 　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马立克病、鸭瘟、小鹅瘟、禽痘、鸡球虫病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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